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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常修銘

電話：08-7320415#3133

傳真：08-7340738

電子信箱：a00215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民禮字第10901237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宣傳海報一份 (附件另送) 大武山成年禮活動訊息一份 電子海報一份 

(2949321_10901237100_1_2949321_10901237100_1.pdf、

2949321_10901237100_1_2949321_10901237100_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109年第23屆大武山成年禮活動海報1份，請

惠予張貼並廣為宣傳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美

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

中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樹德科技

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義守大學、實踐大學高

雄校區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

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東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

潮州高級中學、國立屏北高級中學、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屏東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

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

立美和高級中學、私立新基高級中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

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

立高雄餐旅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高雄市

立高雄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、高雄市

立仁武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新

興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三民高

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

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

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

嘉南藥理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、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

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、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

市道明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、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

中學、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

學、國立鳳山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、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1090115

*109700362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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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高級中學、南華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台灣

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高雄市

立小港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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